
月稱針對「蘊為自我」之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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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古至今在社會上所出現的問

題，都是因為「自我中心意識的膨

脹」、「一味忽略他人的存在」所造成

各種的負面現象。而提到「蘊為自我」

就不得不重視對於印度哲學思想的

研究，因為印度哲學家們確實很注重

關於「自我」的探討（梵文：ātman），

並且深信「真實存在的自我」可達到

「修行解脫的精神境界」。而數論派、

勝論派、理論派、伺察派、裸形派、

順世派等更繼承了之前各種盛行學

派的思想，而發展出更加完善的「自

我論」。 

至於佛教雖然主張的是「無自我

論」，但並不會背離世間法，所以透過

佛教中所主張的「緣起的自我論」以

及所破「恆常不變的自我存在論」，不

難發現「非佛法哲學」與「佛法哲學」

雙方立論點與主張雖然有所不同，但

其實雙方都一致認為「自我」與「解

脫」具有密切的關係。 

一切的煩惱都是來自於「自我」

的錯誤認知與過度強化，於是無法自

主地忽略了人性原有的慈愛本質，不

知不覺地也退化了自我良心的潛能，

導致自我與我所執著的心態強烈膨

脹，逐漸在社交上漠視他人的存在，

進而執著有一個獨立實質的「自我」，

並以此「自我」當作薩迦耶見所緣的

基礎，造成更多困惑不解的障礙。《入

中論》云：「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

迦耶見生。」1由此可見，具備智慧的

人，就會想盡各種善巧法門來對治及

斷除薩迦耶見。《入中論》云：「由了

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我。」2不

過首先一定要了解，「由了知我是彼

境」當中的「我」以及「故瑜伽師先

破我」當中的「我」之差別性。3雖然

前後都提到「我」，但前者所了知的

「我」或「自我」是薩迦耶見之所緣

境，所以前者是大眾所承許的「我」，

也是確實存在的「自我」；然而後者所

提到的「我」，是瑜伽師經過修行應該

要破除的「自我」，因為此是由無明所

捏造，使我們誤以為獨立自主的一種

「自我」，這種「自我」根本不是真實

存在的。如果能生起領悟「所破之『自

我』其實並不存在」的智慧，從此就

不會造輪迴的業，進而邁向解脫大

道。4 

月稱是龍樹精神的隨行者，絕對

不會輕易接受任何教義，因此他會經

過觀察而分析了義和不了義的經、論

等教典，如果不對經典做深入思考而

就輕易相信的話，假設當讀到一段經

文說：「苾芻當知，一切沙門婆羅門

等，所有執我，一切唯見此五取蘊。」
5之後又讀到色蘊不是「自我」的經

文，此時就會出現對佛語模糊不解的

現象。如《入中論》言：「由餘經說

色非我，受想諸行皆非我，說識亦非

是我故，略標非許蘊為我。」6所以上

述經典的真實含義不是「蘊」為「自

我」，而是說除了「蘊」以外無有「自

我執」的所緣，因此說明「蘊」是「自

我執」的所緣。7 

貳、月稱針對蘊為自我的思想之解密 

一、何以經說「唯見諸蘊」為「自我見」 

毘婆沙宗認為其宗派是以正法

為標準，所以「唯見諸蘊」為「自我

見」是合理的，以正理的角度並沒有

其他的過失。就如經中所提到的：「苾

芻當知，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所有執

我，一切唯見此五取蘊。」8。但月稱

覺得無法接受毘婆沙宗等宗派所承

許的「自我見」道理，以及未透徹了

解正法之現象。他批判存有此思想的

部派追隨者，並說明若不去觀察其經

是針對何種信眾講，而輕易相信字面

中顯示的「所有執我，一切唯見此五

取蘊」之講法。那麼，從另一個角度

觀察時，就會發現又有經典開示「色

蘊」不是「自我」，以及受想行識等

蘊皆非是「自我」。既然「色蘊」不

是「自我」，那麼可以推論，「見色

蘊為自我」並不是「自我見」。就如

月稱所說： 

若謂佛說蘊是我，故計諸蘊為我

者，彼唯破除離蘊我，餘經說色非

我故。由餘經說色非我，受想諸行

皆非我，說識亦非是我故，略標非

許蘊為我。9 

於是，雖然以字面上來說，前後

二種經典的講法完全不一，但月稱認

為前述經典的含義不是指「唯見諸

蘊」為「自我見」，而是批判承許與

蘊異體的自我，當做壞聚見10的所緣

者。為此，經中才特定取「唯」字，

破除此觀念和想法，其理論是依世俗

諦，破除外道宗派的思想理論，並明

確說明世俗諦中所存在的「自我」之

論述。因此說明「見色蘊為自我」是



 

指觀待蘊而施設的「自我」，當做壞

聚見的所緣，與蘊異體之事物或蘊，

都不是我執或壞聚見的所緣。另外，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第九品中提到

要破色等諸蘊為「自我」的部分，提

出名言施設的「自我」，做為壞聚見

的所緣，且證明所施設的「自我」無

有自性。若能取之自我是無自性，則

自我所取之諸蘊亦無自性。由此可

知，以說色等非自我之經，是依真實

義而說故。如在《入中論自釋》提到： 

故彼經說：『唯見此五取蘊』，唯破離

蘊之我。經中破除色等為我，當知彼

經亦破薩迦耶見所緣，假立能取諸蘊

之我，以彼是依真實義說故。若不見

有能取者，則彼所取亦定非有。故離

緣色等之貪著，極應正裡。由餘經中

如是說故，則前經略標非許諸蘊為我

也。11 

宗喀巴認為，上述對於二種經典的解

讀，與前後內容之關聯性，凸顯了月

稱的智慧，由他深思觀察的結果得

知，月稱確實通達各種經典。如果在

同一個議題上出現講法不一，或以字

面的義理上發現明顯矛盾之處的經

典，月稱都可以將經中的含義融會貫

通地表達。此外，月稱還批判將「跟

蘊異體的事物」以及「諸蘊」認為是

「薩迦耶見的所緣」。並再次強調說

明所謂「薩迦耶見的所緣」，是指觀

待蘊而唯名言施設之「自我」。若能

夠領悟觀待蘊而唯名言施設之「自

我」，就等於證得了無我的智慧，其

無我的智慧是大乘不共的法門。再

說，雖毘婆沙宗等部派佛教，以及唯

識和中觀自續等大乘的智者，經過長

年聽受各種經典和勤修，然仍未通

達、明瞭不同經典中的奧義之處。12 

毘婆沙宗等宗派又進一步解釋

說，所謂「唯見此五取蘊」是指蘊為

「自我」，而非說任何五蘊為「自我」。

由此可證，經中提到「蘊為自我」時，

是表明五蘊總聚之本體為「自我」，

而非說色等每一個蘊體稱「自我」。

如在世間所擁有的樹木為例，一堆樹

木生長而聚集稱為森林，不可能每一

棵樹稱為森林。或者，更多人所組合

起來的人聚將會稱為團隊，也不能一

個人就可以稱為團隊。就像《入中論》

提到：「經說五蘊是我時，是諸蘊聚

非蘊體。」13。 

若按照以上的說法或道理，其還

是屬於不周遍的理由。因為經中說：

「自我是所皈依的怙主、自我是自己

的調伏者、自我是自己的公證者」14。

因此，如果承許上述其理由者，就顯

然得知自我非唯蘊所聚，其原因在於

唯蘊所聚非自我、調伏者、公證者，

因為唯蘊所聚不是實有法而是假有

法15。如月稱所云： 

「非依非調非證者，由彼無故亦非

聚。」16但此說法完全離於如佛經所

說的：「自我為己依怙主，自我亦為己

怨敵，若作善及惡之業，自我為己公

證者，若善調伏於自我，智者證得生

天果。」17 

另外，如果承許五蘊所集之蘊聚

為自我，那麽馬車的輪子等所有支

分，拆開後擺放在一處，此所堆集的

馬車之聚，將其稱為馬車，這樣的安

立會有過失。因為馬車與自我二者，

皆以己支分所聚名言施設，即無有差

別。就如在《入中論》提及的：「爾

時支聚應名車，以車與我相等故。」
18，以及《入中論自釋》所說的：「經

中云：『汝墮惡見趣，於空行聚中，

妄執有有情，智者達非有，如即攬支

聚，假想立為車，世俗立有情，應知

攬諸蘊。』」19 

在這些經典中，如此一而再，再

而三地提起，觀待「所聚之蘊」施設

為有情故，其所集或蘊聚非為「自

我」。甚至，以「正量論式」之理論

可證如下：觀待蘊所名言施設的自我

有法，理應不是唯蘊支分所聚，因為

其名言施設故。例如，火等四大。如

是雖依於四大，施設為藍色、眼等大

種所造，然彼二者非唯大種所聚。由

此可推知，把依蘊所名言施設的自

我，解讀成唯蘊聚反而是沒有道理

的。就像月稱所講到：「經說依止諸

蘊立，故唯蘊聚非是我。」20以及《入

中論自釋》所提及： 

凡依他法而立者，即非為所依之支

聚，依他立故。如大種所造。如以大

種為因，安立青等大種所造色與眼等

根，然彼二法非唯大種相聚。如是以

蘊為因安立為我，亦不可說唯是蘊

聚。21。 

上述雖然引用教證和論證，來說明唯

蘊聚非是自我，但還是會無可避免地

容易產生一種疑惑。因為，假設經中

提到「觀待諸蘊聚」，那就當然以經

所說的「蘊聚」非為「自我」；然而，

經中僅提到「觀待諸蘊」，卻沒有出

現「聚」字，所以此經無法成立說是

蘊聚為自我之依據。此疑惑所產生的

分析，以宗喀巴而言並不認同。 

宗喀巴認為，由於在舉例句時，

提到「如即攬支聚」等，直接說明依

支聚名為馬車。由此可知，譬喻和所

敘述的義理要相合，因此，經中說

「觀待諸蘊聚」時，雖字面上未直接

提及「聚」字，然實際上，必須要有

「聚」的含義，才能融通以及發揮出



 

譬喻之作用。這一點是月稱等印度

智者，解讀經典的方式。若深刻了解

此經義，內心將會生起歡喜心。就如

宗喀巴所說： 

設作是念：若經云：『攬諸蘊聚』，雖

不可說蘊聚即是補特伽羅，然經僅

云：『攬諸蘊』而無聚字，不可證明蘊

聚為安立補特伽羅之所依也。曰：不

然！經舉喻云：『如即攬支聚』說依支

聚假立為車。次合法云：『應知攬諸

蘊』雖未明說聚字，勢必應有。故當

知智者誦經之文句，而生歡喜。若謂

瓶等不決定者，此亦不然，說瓶等唯

色等聚亦不成故。22 

二、破唯蘊聚之形狀為自我 

既然馬車的支聚非為馬車，同理

「蘊所支聚」亦非為自我。難道自我

和馬車不是受用者與受用之物的關

係嗎？怎麼可能不存在或辨認不出

呢？再進一步來觀察這一點時，又會

想到車輪等所有馬車的支分組合之

後，將會呈現馬車的形狀，此時認為

所組成的形狀就是馬車。同樣的道理

在蘊上可以推知，如有情的續流之色

蘊等所呈現的蘊形，亦可稱所謂的自

我。但這種思維方式還是有不足之

處，也就是說此論述的邏輯不周遍。

其理由在於：形狀僅屬於色處，若按

照前面所說，就唯有色處當作自我所

依，除此之外，心和心所之聚皆不可

為自我所依，因為心和心所非為色處

故，無有形狀可言。就像在《入中論》

提到的：「若謂是形色乃有，汝應唯

說色是我，心等諸聚應非我，彼等非

有形狀故。」23。 

另外，有情在三界中一直輪迴

時，其輪迴者具有五蘊或四蘊，此刻

輪迴者可稱「能取」，相較之下五蘊

或四蘊就是「所取」。於是，所謂能

取為自我，而蘊為所取，亦可說能取

之自我為作者，其所取之業為蘊。因

此，能取之自我與所取之蘊，是完全

不同的兩種有為法或事物，且不可能

成為同一個事物之故。例如，火可以

燒木柴，人可以造花瓶等。但能作之

火和所作之木柴，在非為「一」的基

礎下，24則可明確知道能取之自我與

所取之蘊亦非為「一」。如《中觀根

本慧論》所說：「若燃是可燃，作作

者則一。」25，又說：「以薪與火理。

說我與所取，及說瓶衣等26，一切27皆

如是。」28， 此證明蘊聚為自我之理

是錯誤的觀念。就如月稱所提到：「取

者取一不應理，業與作者亦應一。」
29。 

其次，無有將成為作者（自我）

的蘊聚之能取者。倘若心想所謂的作

者（自我）為所取之蘊聚，其想法是

完全錯誤的。因為，若無有作者（自

我），就變成沒有蘊聚之因，反而導

致無有所作之蘊聚。如《入中論》云：

「若謂有業無作者，不然離作者無

業。」30。經過以上破除所作或業與作

者等自性有之推論故，亦可批判主張

「能取者或作者（自我）」以及「業

或所取蘊聚」，其主張自性有的理念

者。如在《勝義空經》中所云：「有

業有報作者不可得。此蘊既終復他蘊

攝。別法合集因緣所生。」31，在《緣

起經》中又有詳細解說：「以無明隨

轉的補特伽羅，極累作諸福行。」32。

同樣的教義也在《中觀根本慧論》有

提到：「如破作作者，受受者亦爾，

及一切諸法33，亦應如是破。」34，因

此，以龍樹思想推理得知：自我與蘊

聚為異體，且所取蘊非為自我。但自

我不是不依所取之緣，也不是沒有自

我之故，無有作者非有所作之業，所

以，自我唯觀待蘊而有。如《中觀根

本慧論》所說的：「我不異於取，亦

不即是取，而復非無取，亦不定是

無。」35。 

雖然在《解釋正理論》中提到過，

以上《勝義空經》的內容不符合於承

許無自性等中觀宗派，只跟唯識宗極

為相符。36但經部宗等四部宗派中，

若依稱為大乘法門的中觀應成派的

角度來講，認知所謂的「補特伽羅」

或「自我」時，無有離蘊而異體之作

者（補特伽羅），而承許有名言施設

的業與果報。若有名言施設的業與果

報，就等於業與果報實際存在之故，

業造作者必不可缺少。如同《緣起經》

所講的，一定要承許造業者「補特伽

羅」或「自我」。因此之故，所謂的

造業者並不能安立為所取，而只能安

立造業者「自我」為能取者，這是凸

顯方便善巧之法門。 

三、薄伽梵說自我為觀待六界施設 

唯物論以及唯識論等宗派皆承

認：能夠斷除煩惱，並證得究竟果位

的解脫者，其不僅遍於三界或三世，

且為獨立實質存在的一種「自我」。

但中觀應成派根本不承許有獨立實

質的自我，根據《父子相見經》云： 

依於六界，謂地水火風識界、鼻孔等

空界，及依六觸處，謂眼觸處乃至意

觸處，假說名我，既說依於心心所等

法假立為我。37 

於是若深入觀察所謂的自我時，水等

六界之總攝既不是自我，或水等個別

界非自我，以及唯六界集聚亦非自

我。因此，從無始以來在有情的心續

當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一種執著，

佛家稱此執著為「俱生我執」。然而，



 

執著自我的根本不會把六界集聚、水

等個別界等，作為其執著心的所緣。

如《入中論》提到的： 

佛說依於地水火，風識空等六種

界，及依眼等六觸處，假名安立以

為我，說依心心所立我，故非彼等

即是我，彼等積聚亦非我，故彼非

是我執境。38 

在《入中論自釋》當中則提到：「經

云：『大王，六界、六觸處、十八意

近行，是士夫補特伽羅。』」39，此刻

士夫與補特伽羅是同義詞。也就是

說，雖二者是異名，然同一個意思，

二者都指「自我」。再者，所謂六界、

六觸處、十八意近行是所具之法故，

稱之為所具，士夫與補特伽羅是六界

等法的能具之處，即可稱能具。所謂

十八意近行是指，當緣色等聲香味觸

法六種可愛境時，所生起的六種喜

受；與緣色等聲香味觸法六種不可愛

境時，所生起的六種憂受；以及，緣

色等聲香味觸法六種中庸境時，所生

起的六種捨受。40 

論述到此可以得知，諸蘊非為俱

生自我執的所緣與行相二者之間的

所緣境，且無有與蘊異體的自我執之

所緣。因爲自我執或壞聚見的所緣

境，是因為無自性的緣故，所以瑜伽

師在修定當中，觀察所謂的「自我」

是否有自性時，最終可知自我無有自

性，進而了知執「我所」有自性是無

有意義，在淨除被無明覆蓋的煩惱及

由此所引生的生死輪迴後，將會邁向

涅槃之道。 

四、破遍計自我執不等於破自我執 

人類思想進步與追尋真理的同

時，漸漸邁向探討信仰與宗教。愛德

華.E.泰勒爵士最初特別強調宗教對

於靈魂觀念的定義，以及論述人們如

何創造出靈魂之概念。泰勒本人的觀

察結論，是在原始民族中可以見證，

認為靈魂的觀念不僅普遍存在，且與

他所想的夢之理論一致。由此，靈魂

之概念即可推廣到除了人以外的動

物身上。甚至，此概念也可以推廣到

植物，因為植物也有生和死的現象。
41如果按照以上講法，所謂的自我，

應該可以從靈魂中尋找，或是靈魂本

身為自我。但佛教各宗派幾乎不會引

用靈魂之概念，大致上共同承許的是

心識，以及前世、今生、來世等三世

輪迴的自我。當各宗派的實修者，針

對自我執的所緣經過深思觀察後，有

的認為五蘊是自我執的所緣，有的認

為唯心是自我執的所緣。然而，上述

抉擇將會導致凡是執任何五蘊，就一

直都會生起自我執。因為，此即是補

特伽羅自我執之所緣境故。 

當現證補特伽羅無我時，就會斷

除常、一、自主的遍計自我執。但所

謂的遍計自我執，不是俱生自我執薩

迦耶見的所緣及行相。於是，唯勤修

斷除常、一、自主的遍計自我執，就

等於斷除俱生自我執薩迦耶見之說

法，完全是不符合實際且少見的。如

《入中論》所說：「證無我時斷常我，

不許此是我執依，故云了知無我義，

永斷我執最希有。」42，認為斷除常、

一、自主之自我執，即可斷除無始以

來跟隨的自我執等思想，若引用互相

沒有關聯的世間譬喻來說明：例如，

愚昧的人在室內角落見到蛇，並且生

起恐懼狀態時，他人告知此室無有大

象不必驚慌。此時此刻，若認同其愚

人不僅解除室內有大象的恐懼，且解

除室內角落見蛇之恐懼者，因了知室

內沒有大象之故。其理由使智者覺得

簡直是貽笑大方。在入中論提到：「見

自室壁有蛇居，云此無象除其

怖，倘此亦能除蛇畏，噫嘻誠為

他所笑。」43。 

五、敘述所斷自我執薩迦耶見 

所謂自我執薩迦耶見是五見之

一，也就是屬於六根本煩惱當中的見

煩惱。基本上薩迦耶見是指：緣任何

自我與我所之所緣，執為有自我的心

識，可以稱為薩迦耶見。此見分兩種：

自我執薩迦耶見、我所執薩迦耶見。

關於薩迦耶見的定義和分類，四部宗

派應該是共許的，但所斷方面確實有

所差異。通常所斷可分見斷與修斷二

種，然而毘婆裟宗認為「五見」44，以

及六根本煩惱中的「疑」，是證見道

即可斷除之故，所以五見、非見的疑

僅為二斷中之見斷，剩下貪、瞋、痴、

無明等非見都有見斷與修斷二種。45

除此之外，經部宗等其餘宗派，都承

許有遍計的薩迦耶見、俱生的薩迦耶

見二種，故其所斷亦可分見斷和修

斷。由此得知，斷除遍計的薩迦耶見

不等於斷除薩迦耶見，要斷除薩迦耶

見，一定要斷除俱生的薩迦耶見，因

為薩迦耶見就是輪迴之根。 

此時，否認有俱生的薩迦耶見之

宗派認為，薩迦耶見若是輪迴根本，

那麼一來果等初次證見道開始，就不

再接續輪迴而生，因其離於所謂輪迴

根本之薩迦耶見。如釋量論所言：「離

薩迦耶見，初道應無有。」46。經部等

其餘宗派不認同此理論，主要理由在

於初次證見道者，將會繼續有來生輪

迴，因其未斷俱生的薩迦耶見。如釋

量論所言：「未斷俱生故，若斷豈有

有。」47另外，若說雖染污之無明是輪



 

迴因，然薩迦耶見非為輪迴因，其理

由是所謂薩迦耶見，是依由教授任何

宗義或聽隨導師見解而生起，所以未

經歷以上二者的補特伽羅，不可能會

存有薩迦耶見。此理論對瑜伽行唯識

學派的法稱來說是不成立的，因為每

一個人的心續當中都會有「我想

離苦得樂」的想法。其無須依任何

宗義或導師，自然而然地生起注

重自我之念頭，此念頭是緣有情

執自我之見，且是俱生的自我之

薩迦耶見。48如釋量論中提到：「若

欲得安樂，及欲不受苦，所有念我

覺，俱生有情見。」49。 

叁、破能依和所依亦無有自性 

藉由上述理解，「蘊」和「自我」

並不是自性的「一」或「異」，那麽

同樣可以推論：「所依」和「能依」

也無有自性。「自我」依於「五蘊」

是不得不認同的基本理論問題，但由

「有自性的『自我』依於有自性的『五

蘊』」的這種說法是不被接受的。主

要的理由是因為，如果「蘊」和「自

我」二者成為有自性的「異」，將會

生起執「所依」與「能依」是有自性

之二種分別心。但其二種分別心是以

顛倒之見而產生，原因在於任何二者

以上的法，不可能成立有自性的

「異」，更何況「蘊」和「自我」之

間形成所依及能依的關係，就更不可

能二者是自性「異」。就如《入中論》

所說：「於諸蘊中無有我，我中亦非

有諸蘊，若有異性乃有此，無異故此

唯分別。」50。當然，以世間的眼光來

說，因為「花瓶」與「花」二者在本

質相異的基礎上，形成所依和能依的

現象。然而以「蘊」和「自我」二者

的角度而言，無法見識到如「花瓶」

與「花」之間所產生的現象，因此可

以說明此「所依」和「能依」無有自

性。51 

甚至，可以思維世間所稱的「自

我」是否具有「色蘊」？如果否定具

有「色蘊」，那麼「色蘊」如何成為

「自我」的所依？若「自我」無有所

依之處，就談不上「自我」是能依之

稱號，因為除了肉眼所看到的「色蘊」

之外，在人類生存的地球上，目前為

止應該沒有別的施設對象。於是可以

推測「自我」具有「色蘊」等五蘊，

但不能承許在自性有的基礎上，「自

我」具有「色蘊」等五蘊之觀念，因

為「蘊」和「自我」不是自性「一」

或「異」之故，由此可知，「自我」

非具自性有的「色蘊」。譬如，農夫

具備應有的農具，所以可以稱農夫俱

有農具，但農夫和農具二者關係是異

體。而所謂「農夫具有色蘊」描述的

是：若安立農夫和色蘊兩者不是異

體，則不僅安立兩者為同體，而且農

夫和農具是非自性之同體。除此之

外，無有第三者的可能性。為此，農

夫俱有色蘊之事，亦不可能會是自性

有。52如同在《入中論》提到：「我非

有色由我無，是故全無具有義，異如

有牛一有色，我色俱無一異性。」53。 

上述用各種邏輯破除「所破」的

論述，主要是認識顛倒現象所產生的

執著——「薩迦耶見」。此薩迦耶見

是指：緣於自己相續中的我與我所之

所緣，執為有自性的我執。就像龍樹

所說的：「乃至有蘊執，從彼起我執」
54，這句話的說明，當在名言施設的

心識上要顯現「自我」之前，必須先

顯現蘊體才行；同樣的，在執自我有

自性之前，必須先執蘊體有自性，爾

後才會執我有自性。從色蘊來開始提

及執著的內涵，因而得知薩迦耶見如

何生起。一般是由色蘊非是自我而執

為自我，自我非俱自性色而執為俱自

性色，將自性之自我執於色蘊中，色

蘊亦執於自我中有自性等四種薩迦

耶見。同樣，可以推理受蘊等四蘊皆

有四種執著，其稱為二十種薩迦耶我

見。55如月稱提到：「我非有色色非

我，色中無我我無色，當知四相通諸

蘊，是為二十種我見。」56，若再加上

「自我」與「色蘊」執為自性異體57，

以及受想行識等蘊就成二十五種薩

迦耶見。 

既然有二十五種薩迦耶見，那麽

為何經典中只提二十種薩迦耶見，不

說其餘五見等？這種疑惑必定會生

起。龍樹認為此疑惑的起源，主要原

因在於內道和外道宗派，針對產生執

著的所緣方面，是否納入「自我」當

作所緣之差別。其中，內道宗派確定

除了五蘊之外，無有人我執的所緣可

談。換句話說，事先未執著任何五蘊，

就不可能會產生具有薩迦耶見的人

我執，所以先緣五蘊中任何一蘊而生

起執著，然後才會產生人我執，也就

是說，先有法我執，再有人我執。但

外道宗派承許有「自我」，且「色蘊」

和「自我」必定為體性相異。因此，

為了能夠破除以上的外道見解，於是

內道宗義師前後共提出了二十五種

薩迦耶見，進而更明確表述若能夠現

證無我，將會斷除遍計或俱生的薩迦

耶見。如《入中論》提及的：「由證

無我金剛杵，摧我見山同壞者，謂依

薩迦耶見山，所有如是眾高峰。」58。 

肆、破「自我為實有」 



 

正量部等宗派認為「由離諸蘊無

我故」59，此理論證明除了蘊的聚合

體以外無有自我的體性，故諸蘊的本

質並非自我，倘若諸蘊的本質是自

我，將會造成自我有生與滅的過患。

由此之故，自我（補特伽羅)與蘊為

「兩者本質相同」及「兩者本質相異」

的這兩個論點是不成立的。同樣地，

自我為「無常」或「常」亦不成立。

但這些宗派之所以會主張「自我是實

有法」的原因，是因為認定「自我」

是善業和惡業的能作者、樂苦業果的

能受者、是生死的輪迴者、是證涅槃

時的解脫者。並且自我是意識等六識

的所知，自我亦為自我執薩迦耶見的

所緣。如《入中論》提到的：「有計

不可說一異，常無常等實有我，復是

六識之所識，亦是我執所緣事。」60 

月稱無法接受自我或補特伽羅

為實有之理論，主要理由在於：不能

承許，「色法與心的本質為異體或一

體」，則「實有的色法與實有之心的

本質為異體或一體」的理論亦不成

立；若任何一個自我成為「實有之

法」，那其必將與「同為實有」的蘊

成為「異體或一體」，如此一來自我

與蘊「非異體或非一體」也就無法成

立。為此，月稱明確辨析出：既然自

我與蘊並非實有的「異體或一體」，

自我就絕對不可承許是實有法，更確

切地來說，自我或補特伽羅必然是假

有法。如《中觀根本慧論》所說：「諸

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

無我無非我。」61又在《入中論》提

及：「不許心色不可說，實物皆非不

可說，  若謂我是實有物，如心應非

不可說。」62。 

那麼月稱為什麼說自我或補特

伽羅是假有法？正量部宗派承許瓶

子（物體）非是獨立實質物，故稱瓶

子是假有法之原則下，瓶子的本質與

瓶子的支分之色法二者，不可稱為體

性「一」或「異」。如此可推論任何

自我於諸蘊，亦不可稱為體性一或異

之假有法。所以不可持自我為體性

有。如《入中論》云：「如汝謂瓶非

實物，則與色等不可說，我與諸蘊既

叵說，故不應計自性有。」63如前兩個

偈頌批判或破自我為實有，並說明自

我為假有。緊接著凡是實有，即可許

實體一或實體異之原則。因此，以正

量部所承許自我是實有，那麼，若意

識不許與其本質相異，則補特伽羅亦

 
1 月稱著、法尊譯，《入中論》第六地，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2  月稱著、法尊譯，《入中論》第六地，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須不異於其本質，即可說補特伽羅與

其本質為一。又如其許意識與色等為

相異法，則亦可說補特伽羅與諸蘊相

異。就像在《入中論》所言：「汝識

不許與自異，而許異於色等法，實法

唯見彼二相，離實法故我非有。」64 

總而言之，上述所提的理論可以套用

於「三相正因」65法。例如：自我有

法，理應是非為實有法，其離於事物

原有的實有一或實有異之特徵故。譬

如，正量部承許意識與自體的本性非

為異，但意識於色法之體性為異體。
66如《中觀哲學》中也提到： 

在『形式見』的思想裏，僅有那無

常變化的諸蘊；而沒有統合的原則，

而如果沒有自我的統合的原則，那

麼我們的心理活動即無法解釋。在

「實體見」的思想裏，他們提出一

個獨一的，合一的「自我」，它是固

定不變的，它遠離在諸蘊之外。婆

羅門教系統之中的「我」，乃是一個

沒有差異、沒有變化、全然沒有任

何色彩的統合體。不過實以言之，

「自我」如果離開諸蘊與心理活動

即沒有任何意義，「自我」與諸蘊，

心理活動乃是相依互存，彼此緣起

的，所以不是真實的。67 

伍、結論 

佛法不離於世間覺，佛教哲學論

述世間所稱的「自我」是名言施設，

因此與 「無我」完全不會有衝突。無

我的智慧是對治與它相對的自我執，

不僅對治獨立自主的自我，而且也對

治無明所造成的顛倒之心，而這個無

我的智慧是依於正量而成的有力對

治法。 

再者，由於諸法都是無自性的緣

故，如果能夠了解這個自我執是顛倒

的心，再加上多思考自我執的心確實

有具力的對治法，如此一來自我執就

會因為此具力對治法而能漸漸減弱

乃至遮止。對於自我執逐漸削弱這件

事，可以透過覺受來了知，進而好好

觀察自我執是否能遮止或從根本斷

除，若因生起對治力而讓自我執完全

消失的話，就能超越那些製造痛苦的

煩惱，並證得所謂的「涅槃」，而證得

涅槃的人，就是修行者所施設的「自

我」，所以追尋涅槃的自我，一直都會

存在不會消失，更不會與破自我之見

衝突。 

3 龍樹著、滇津顙摩譯，《法界讚》提及：

「執著我我所，乃至外分別，若見二無

我，則斷輪迴種。」（台南市：如意寶

影音流通佛學會出版，2012年）。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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